
製表日期：111年05月07日附表2-3-0(10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92416 100.00 22.140.001.140.508.150.000.0014.063.2548.510.002.26

第2分位 1292416 100.00 1.580.051.250.016.060.260.211.460.8685.632.220.41

第3分位 1292416 100.00 1.770.041.130.016.870.220.231.781.4983.932.190.35

第4分位 1292416 100.00 2.670.041.030.059.420.190.292.542.7578.042.530.45

第5分位 1292416 100.00 2.490.032.810.5732.950.100.512.471.8853.312.330.56

合    計 6462080 100.00 2.490.032.680.5331.160.100.492.461.9155.272.340.55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股利所得部分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